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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我國人口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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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加速

平均壽命延長

少子化現象

全球化老年
退休危機

人口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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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發展趨勢

2020年起人口呈現負成長

2020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約8千人

2021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近3萬人

2022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6.8萬人

2023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7萬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人口發展趨勢

高齡化

社會

高齡

社會

超高齡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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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 24%

高齡社會

每6人就有1個高齡者

2020年
超高齡社會

每5個人就有1個高齡

者

2025年
每4人就有1個高齡者

2030年

高齡人口比例提高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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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速度很快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6

台灣從高齡化社會(7%)轉變至超高齡社會(20%)僅32年

速度快於各先進國家，準備因應時間短

各國從高齡化社會轉變至超高齡社會花費時間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台灣

5 
days日本

英國

5 
days美國

4 
days

32年

35年

98年

66年

1993 2025

1970 2005

1929 2027

20281942

katie6



高齡少子化衝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7

18歲人口低於20萬人

每2人就有1人50歲以上

每2位青壯年撫養1位老人

5年後
(2027)

12年
後
(2034
)

18年
後
(20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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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我國勞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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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

中華
民國

84.1% 75.2% 57.6% 37.7% 8.8%

日本 88.5% 87.6% 84.1% 73.1% 25.5%

南韓 79.9% 78.6% 74.5% 62.5% 35.3%

美國 82.2% 79.1% 72.1% 57.1% 19.4%

勞參率偏低

資料來源：勞動部109年國際勞動統計

我國55歲以上勞參率低於日、韓、美等國，

各國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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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72.3

70.8

64.6

66.5

72.3

69.1

61

美國

南韓

日本

中華民國

各國退離勞動市場年齡

女 男

晚入早出



-15%
(-45.9萬人)

-9%
(-169.9萬

人)

+47%
(+179萬
人)

推估2030年與2020年相較，人口減少36.8萬人

0-14歲及15-64歲約減少約200萬人，65歲以上增加近5成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0-14

歲

15-64歲

65歲+

工作年齡人口
減少約170萬人



我國勞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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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katie

重要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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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施政目標
持續完善勞動基準保障，建構優質勞動環境，推動轉型
下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

加強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落實職場工作平權，推動企業
參與托育服務與推廣友善育兒職場

確保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穩健提升基金長期投
資收益

持續撥補勞工保險基金，檢討勞工保險相關制度及法令，保障
勞工給付權益。

強化就業保險制度，精進就業服務效能，積極協助國人
就業

推動淨零及數位轉型等多元化實務導向職業訓練，提升
技能檢定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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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勞資合作，穩定勞資關係

策進職場減災，提升健康勞動力，完備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

 因應經濟社會環境變化，擴大留用外國專業及中階技術人才，鬆綁
重大跨國勞動力政策法規。

 推動擴大喘息服務及短期替代照顧服務，提升家庭看護工休假權
益。

 簡化申請家庭看護工流程，擴大多元免評對象，減輕失能者家庭照
顧負擔。

 優化雇主聘僱外國人線上申辦服務，簡化工作許可申辦流程，協助
雇主留用優質跨國勞動力，持續精進直接聘僱服務效能。

 優化跨國勞動力聘僱管理制度，妥善攬才留用跨國
勞動力

114年度施政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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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青年及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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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法

計9章45條

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禁止年齡歧視

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

促進失業者就業

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開發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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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青年及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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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青年就業重要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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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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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老年經濟生活保障
 勞工退休金

 勞基法之退休金(勞退舊制)

 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勞退新制)

 勞保老年給付

 勞保老年年金(新制)

 勞保老年一次金(新制)

 勞保老年給付(舊制)



勞退新制之特色1
項目 特色

1 勞工退休金可累積帶著走

勞退新制之工作年資採計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年資中斷

者，其前後提繳年資可併計，其退休金可累積帶著走。

2 擴大適用對象

凡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

偶、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且在台灣地

區工作者)皆適用。

※以往無法成就勞基法退休要件者，例如定期契約工、

工讀生、臨時工等，於勞退新制開辦後皆為勞退新

制強制提繳對象，亦可享有退休金保障。

3 雇主提繳
雇主應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6 ％之退休金，儲存於勞保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katie38
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退新制之特色2

項目 特色

4

勞工得自願提繳並享稅賦優惠
1.勞工得在每月工資 6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2.個人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
扣除。

5

新增得自願提繳對象
1.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2.自營作業者。
3.受委任工作者。4.不適用勞基法之勞工。

6

退休金有最低保證收益
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
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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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新制之特色3

項目 特色

7
勞工年滿60歲即可請領退休金
1.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2.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8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可請領死亡勞工之退休金
1.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
領一次退休金。
2.已領取月退休金勞工，於未屆平均餘命所定請領年限前死
亡者，停止給付月退休金。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
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9

雇主依法資遣勞工，仍應給付資遣費
1.依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2.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
3.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4.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katie40



勞動基金運用局負責管理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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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年金
給付

1.滿60歲，年資滿15年。
2.二式擇優-A：3,000+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

B：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 1.55%
3.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

4.有展延及減額年金設計。
5.可併計國保年資，成就老年年金給付條件。

老年
一次金
給付

1.年滿60歲，年資未滿15年。
2.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最高
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

一次
請領
老年
給付

1.98.1.1前有保險年資，且符
合§58Ⅱ各款規定。

2.平均月投保薪資按退職之當
月起前3年之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

給付標準：
1.年資每滿1年，按平均月

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

2.超過15年部分，每1年發

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

為限。

3.60歲以後之年資最多以5

年計，合併60歲以前之

老年給付，最高以50個

月為限。

勞保老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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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基金撥補情形
 109年撥補200億元

 110年撥補220億元

 111年撥補300億元

 112年撥補450億元

 113年撥補13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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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工政策/優化跨國勞動力聘僱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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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移工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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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免評聘看護移工 8/1上路

 就業服務法(以下稱就服法)第46條於114年1月20日修正公布，新增
被看護者年齡滿80歲以上，或70歲至79歲患有癌症2期以上者，得
免經醫療機構之專業評估，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 現行外籍家庭看護工約19.7萬人，就服法修正後，80歲以上健康亞
健康長者約53萬人，而70到79歲罹患二期以上癌症也有約12萬人，
推估新法上路後，可能會有10萬人來申請外籍看護工。但新法通
過後，陸續已有不少重症家庭反映「棄重擇輕」衝擊加劇。

 勞動部為降低衝擊，經與衛福部、長照學者專家、醫學團體、老
人及身障團體、移工及人力仲介團體共同討論，並考量重症失能
者因先天弱勢或後天失能有急迫照護需求，與衛福部合作推動「
輕重分流重症優先」制度與配套措施，降低新法對重症家庭的影
響。

katie48



katie49



katie50



katie51



katie52



katie53



katie54



katie55



katie56







katie57


